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市水利局2021年度引黄引河灌区

终端水费计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市水利局《2021年度引黄引河灌区终端水费计收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引黄引河灌区水费计收工作量大、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计收政策，规范计收方式，保证按时足额计收，严禁搭车加码超限价收费，并确保专款专用。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1年度引黄引河灌区终端水费计收

工  作  方  案

市水利局

为做好位山引黄灌区和徒骇河马颊河灌区（简称引黄引河灌区）水费的计收工作，按照2021年度各县（市、区）和市属开发区用水量及池渠工程淤积情况，特制订本工作方案。

一、位山引黄灌区终端水费计收标准及总额

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以支渠进水口为计量点，位山灌区计费水量为56717万立方米，灌溉706.72万亩次。按照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核定我市大型引黄灌区骨干工程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聊发改价格〔2021〕2号）和山东省物价局、省水利厅、省减负办《关于公布我省引黄灌区农业用水终端水价最高限价的通知》（鲁价格发〔2007〕289号）规定，2021年度位山灌区终端水费共应计收10748.22万元，其中市级费用6173.31万元，县乡级费用4574.91万元。市级费用包括沉沙池区群众生活补助粮、市级清淤费和市级水费，其中沉沙池区群众生活补助粮2684.00万斤，按照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折款3086.58万元；市级水费和清淤费3086.73万元。

二、徒骇河马颊河灌区终端水费计收标准及总额

2021年度徒骇河马颊河灌区计费水量为5559万立方米，灌溉亩次69.50万亩次，共应收取终端水费399.33万元，其中市级297.15万元，县乡级费用102.18万元。
三、计收时间

2022年1月 25 日前，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一次性完成2021年度终端水费计收工作，并完成上缴市级费用任务。1月18日前全部完成补助粮调拨任务。为减少中转环节，池区补助粮折款实行调出县（市、区）和市属开发区直接调拨到有关县（市、区）和市属开发区。凡不按规定时间完成调拨任务和兑现到池区群众手中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将自行承担粮价上涨部分的资金。

附件：1.位山灌区2021年度终端水费计收表

2.徒骇河马颊河灌区2021年度终端水费计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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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山灌区2021年度终端水费计收表

	县（市、区）
	计费水量

(万立方米)
	市级工程水价

（元／立方米）
	市级费用
	灌溉亩次 （万亩次）
	亩次水价 

（元/亩次）
	县乡级费用

(万元)
	费用总额

(万元)

	
	
	
	合计  (万元)
	其中包括
	
	
	
	

	
	
	
	
	补助粮折款    (万元)
	清淤费    (万元)
	水费    (万元)
	
	
	
	

	东昌府区
	11899 
	0.11
	1308.89
	585.52 
	314.70 
	408.67 
	148.74
	16.0
	1070.95
	2379.84

	茌平区
	7597 
	0.11
	835.67
	447.25 
	200.85 
	187.57 
	94.31
	14.5
	531.83
	1367.50

	临清市
	11905 
	0.11
	1309.55
	600.96 
	315.15 
	393.44 
	133.93
	16.0
	833.33
	2142.88 

	高唐县
	7133 
	0.11
	784.63
	354.96 
	188.70 
	240.97 
	88.55
	14.5
	499.35
	1283.98 

	冠  县
	7120 
	0.11
	783.20
	452.80 
	188.25 
	142.15 
	89.00
	16.0
	640.80
	1424.00 

	东阿县
	2504 
	0.09
	225.36
	123.77 
	66.15 
	35.44 
	31.30
	14.0
	212.84
	438.20 

	阳谷县
	774 
	0.09
	69.66
	48.77 
	20.40 
	0.49 
	9.68
	16.0
	85.22
	154.88 

	开发区
	1853 
	0.11
	203.83
	140.13 
	49.05 
	14.65 
	26.47
	14.0
	166.75
	370.58 

	高新区
	2408 
	0.11
	264.88
	140.13 
	63.75 
	61.00 
	34.40
	14.0
	216.72
	481.60 

	度假区
	3524 
	0.11
	387.64
	192.29 
	93.15 
	102.20 
	50.34
	14.0
	317.12
	704.76

	合计
	56717 
	
	6173.31
	3086.58
	1500.15
	1586.58
	706.72
	 
	4574.91
	10748.22 


	附件2

徒骇河马颊河灌区2021年度终端水费计收表

	县（市、区）
	计费水量        （万立方米）
	灌溉亩次      （万亩次）
	亩次水价       （元/亩次）
	费用总额    

 （万元）
	其  中

	
	
	
	
	
	市级费用      （万元）
	县乡级费用    

（万元）

	东昌府区
	487
	6.09
	6.34
	38.63
	30.55
	8.08

	茌平区
	1913
	23.91
	5.32
	127.26
	92.83
	34.43

	临清市
	435
	5.44
	5.66
	30.80
	22.36
	8.44

	高唐县
	2186
	27.33
	5.80
	158.56
	      117.03
	41.53

	冠  县
	255
	3.19
	7.26
	23.17
	18.35
	4.82

	阳谷县
	130
	1.63
	7.16
	11.67
	 9.33
	2.34

	度假区
	153
	1.91
	4.84
	9.24
	6.70
	2.54

	合  计
	5559
	69.50
	
	399.33
	297.15
	102.18




